投标邀请函
陕西万泽招标有限公司受西安市第五医院的委托，经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批准，按照政府采购程序，对西安市第五医院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及胃肠镜系统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有能力提供本项目所需货物和服务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西安市第五医院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及胃肠镜系统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SXWZ2026ZB-DWYY-095
预算执行书编号：ZCBN-西安市-2026-02516
二、项目性质：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
三、采购内容和要求：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及胃肠镜系统明细
	序号
	名称
	单项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
限价（万元）

	1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中高端全身机）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中高端）主机
	1
	套
	110

	
	
	超高频线阵探头
	1
	把
	27

	
	
	高频线阵探头
	1
	把
	11

	
	
	L型超高频探头
	1
	把
	11

	
	
	成人心脏探头
	1
	把
	11

	
	
	腹部探头
	1
	把
	10

	2
	电子影像处理系统（胃肠镜主机及配套胃镜、肠镜）（核心产品）
	电子内窥镜图像处理器（电子内窥镜主机）
	1
	台
	70

	
	
	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
	1
	条
	45

	
	
	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
（高清治疗胃镜）
	1
	条
	45

	
	
	电子下消化道电子内窥镜
	1
	条
	44

	
	
	4K医用液晶监视器
	2
	台
	4

	
	
	内镜送水泵
	1
	台
	2

	
	
	内镜用二氧化碳送气装置
	1
	台
	3

	
	
	高清图文工作站
	1
	套
	3


（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招标内容及要求〉）
四、采购预算：500.00万元,  最高限价：400.00万元
五、供应商资格要求：
1．基本资格条件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釆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特定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并出具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国家规定的相关证明，自然人参与的提供其身份证明；
（2）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提供2025年05月至今已缴存的任意三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单据或证明上应有社保机构或代收机构的公章；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
（3）税收缴纳证明：供应商提供本单位2025年5月至今已缴纳的任三个月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依法免税的单位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财务状况证明：提供本单位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4年或2025年度完整的财务审计报告或在开标日期前六个月内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或《银行开户许可证》）；  
（5）供应商应出具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纪，以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书面声明；
（6）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投标的须提交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参加投标的，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法定代表人、投标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及投标人代表提供在投标截至时间之前近三个月的缴纳记录；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7）若所投产品为医疗器械的：投标人为代理商的应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及所投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医疗器械备案凭证；投标人为制造厂商的应提供《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和《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及所投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医疗器械备案凭证；
（8）投标人与其他投标单位无交叉控股股东、无交叉兼任高级管理人员及涉嫌联合围标、串标行为，无采购单位和招标代理机构职工在该单位兼职的情况，不向采购单位和代理机构相关人员输送利益等行贿行为，一旦中标必须坚守诚信、认真履约等供应商承诺（提供承诺书）
（9）本项目不接受由西安市第五医院医院职工及其亲属投资举办的企业参加投标(提供承诺函)
（10）供应商应出具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书面声明函：
（1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执行的其他政府采购政策：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以及《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2．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印发《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
3．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
4．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相关事项。
七、招标文件获取方式及公告期限：
1．获取方式：
1.1打开【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西安市）】网站（简称西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官网地址：http://sxggzyjy.xa.gov.cn/），从〖首页·〉电子交易平台·〉陕西政府采购交易系统·〉企业端〗登录后，首先在〖招标公告/出让公告〗模块中预览全部可供参与的项目，然后选择有意向的项目点击〖我要投标〗，成功后切换到〖我的项目〗模块，依次点选〖项目流程·〉项目管理·〉交易文件下载〗免费获取本项目电子招标文件（*.SXSZF）。
1.2供应商于文件发售时间内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西安市）系统 （http://sxggzyjy.xa.gov.cn/），选择本项目点击“我要投标”，参与投标活动；网上报名。
2． 获取时间：2026年06月09日起至2026年06月15日止；每天上午00:00:00至12:00:00，下午12:00:00至23:59:59。
3． 公告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4.友情提示：
（1）本项目为电子化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初次使用电子交易平台时，请先阅读【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西安市）】（http://sxggzyjy.xa.gov,cn/）网站【首页>服务指南>下载专区】中的《西安市市级单位电子化政府采购项目投标指南》，并按要求完成诚信入库登记、CA认证及企业信息绑定。
（2）办理CA认证：电子交易平台已接入陕西CA、深圳CA、西部CA、北京CA四家数字认证公司，各供应商在交易过程中登录系统、加密/解密投标文件、文件签章等均可使用上述四家CA公司签发的数字。办理须知及所需资料详见：http://www.sxggzyjy.cn/fwzn/004003/20220701/6972fe02-f996-4928-951e-545dab02e53c.html
（3）请供应商务必及时下载项目招标文件并做好备份，否则会影响投标文件编制及后续投标活动。
（4）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形式，供应商可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西安市）网站
【首页>不见面开标】系统，在线参加开标过程。操作手册详见【首页>服务指南>下载专区】中的《西安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大厅供应商操作手册》
（5）按照陕西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供应商注册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的要求，供应商通过陕西省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shannxi.gov.cn/）注册登记，加入陕西省政府采购供应商库。
（6）制作电子投标文件（*.SXSTF）需要使用专用制作工具。软件下载及操作说明详见西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首页·〉服务指南·〉下载专区〗中的《政府采购项目投标文件制作软件及操作手册》。
（7）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供应商应随时留意【陕西省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西安市）】上可能发布的变更公告。若变更公告中明确注明本项目提供有变更文件的，供应商应登录企业端后，从〖项目流程·〉项目管理·〉答疑文件下载〗获取更新后的电子招标文件（*.SXSCF），使用旧版电子招标文件制作的电子投标文件（*.SXSTF），系统将拒绝接收。
八、提交投标文件方式、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形式：
1．提交投标文件的方式：从西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首页·〉电子交易平台·〉陕西政府采购交易系统·〉企业端〗登录，登录后切换到〖我的项目〗模块，依次点选〖项目流程·〉项目管理·〉上传响应文件〗上传加密后的电子投标文件（*.SXSTF）。
2．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6年06月29日09:00，逾期提交的，系统将拒绝接收。
3.开标地址：西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3楼开标室313。
4．开标形式：本项目将采用“不见面开标”形式。操作说明详见平台〖首页·〉服务指南·〉下载专区〗中的《西安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大厅供应商操作手册》。
九、联系方式
1．采购人：西安市第五医院
地址：西安市莲湖区西关正街112号
联系人：安老师
联系方式：029-88621331
2．采购代理机构：陕西万泽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唐延路35号旺座现代城C座2502室
总机：029-88319689
联系人：崔方明  陈晓航  宋正昊
联系电话：029-88319689-8004
陕西万泽招标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2026年06月08日
